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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告日期：中華民國98年2 月 27 日

主旨：公告本中心九十八學年度指定科目考試得以消費券繳交報名費。
公告事項：

本中心九十八學年度指定科目考試報名費得以消費券繳交。如有意持消費券繳交報名費之考生，請於報名期限內持報名繳費表至本中心辦理繳費手續，並請注意下列事項：

一、依規定，銀行不收取消費券。請親至本中心第三處出納室繳款。

二、依規定，消費券不得找零。扣除消費券，餘額需以現金繳納。

三、繳費時間：98年4月6日至98年5月4日

週一至週五上午9時至下午5時（國定假日除外）

四、繳費地點：台北市舟山路237號

大學入學考試中心第三處出納室

五、聯絡人：黃明珠（02-2366-1416分機811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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